附件1
陕西省普通中学“三好学生”和
“优秀学生干部”评选标准

一、“三好学生”评选标准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节水、节电、节粮，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爱党爱国爱人民；
具有遵纪守法、诚实守信、艰苦奋斗、团结互助的良好品质；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意识，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
具有良好文明行为习惯，能自觉保护环境、模范遵守和执行中学生守则及日常行为规范；
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注重实践，有创新精神，在某一方面有较突出表现；
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集体主义精神，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系列实践活动，积极参加少先队和共青团各项活动；
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文娱活动，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身心健康，意志坚强，具有良好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
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立志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2、 “优秀学生干部”评选标准
除具备省级“三好学生”基本条件外，还应该在积极主动承担学校班级及社团工作，热心为同学服务等方面有突出表现，在同学中具有较高的威信，有较强的协调能力，能起到积极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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